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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规定（修订
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为贯彻落实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规定的企业信息公示

制度，规范涉企信息公示行为，原工商总局于 2014 年 8 月颁布

了《工商行政管理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暂行规定》（总局 71 号令）

（以下简称《暂行规定》）。《暂行规定》实施 6 年多来，全国市

场监督管理部门积极转变监管理念、创新监管方式，以行政处罚

信息公示为手段，推动企业自觉守法守信，助力社会信用体系建

设。截至 2020 年底，各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通过国家企业信用

信息公示系统累计公示行政处罚信息 462.52 万条。

在《暂行规定》实施过程中，各地也反映出一些问题，其中

最突出的就是公示期限的问题。《暂行规定》第十四条规定：“行

政处罚信息自公示之日起届满 5 年的，记录于企业信用信息公示

系统，但不再公示”，即原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适用一般程序作出

行政处罚决定的相关信息，公示期限为 5 年。随着社会信用体系

建设的不断推进，信息公示和失信惩戒的作用进一步凸显，企业

名下的行政处罚记录可能影响其投标、贷款、获得政府荣誉等。

在实践中企业普遍反映 5 年的公示期限过程过长，可能导致过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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惩戒；并且缺乏信用修复的途径，企业即使积极改正错误、履行

行政处罚义务，也不能将处罚信息公示撤下。激励措施的缺位客

观上可能导致企业怠于履行法定义务，不利于其重塑信用。同时，

《暂行规定》只规范原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行

为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机构改革后，包括工商、质监、食品、药

品、物价、知识产权等业务职能，各业务领域的行政处罚信息均

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公示，《暂行规定》的适用面也应与市

场监督管理部门的职能相对应。

基于以上突出问题，市场监管总局拟将《工商行政管理行政

处罚信息公示暂行规定》调整为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信息公

示规定》，同时对《暂行规定》进行修订。在信息公示期限方面，

拟对原来的十四条进行修改，并增加两条,即《市场监督管理行

政处罚信息公示规定（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第十五和十六条，

对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期限作出调整，建立信用修复机制。即市场

监督管理部门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期限为 3 年；公示已满 3 个月至

1 年的基础公示期，且符合相关条件的，当事人可以申请停止公

示，同时规定了申请条件和不得申请的情形。这样的规定兼顾了

行政处罚信息公示的惩戒、震慑作用和督促、激励作用，契合了

统筹信用监管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，体现了包容审

慎的监管理念，为企业提供了重塑信用的机会。在适用范围方面，

考虑到地方和基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统一行使知识产权管理、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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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监督管理行政处罚权，拟明确将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和知识产

权管理部门，适用一般程序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相关信息”纳入

调整范围。


